承诺函
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我方拟承租浙江省中医院钱塘院区5号楼连廊一楼用房（用作自费医疗器械店）三年租赁权，现做如下承诺：
1、我方已认真阅读、知悉并自愿遵守《房屋出租交易规则》、《在线报价实施办法》和《杭州产权交易所在线报价交易须知》等文件的规定，同意按照相关规定参加本项目竞价活动。
2、我方提交承租申请并且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即视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认可本项目所披露内容以及已完成对标的的现场踏勘，表明已完全了解并自愿接受标的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自愿承担一切交易风险。
3、意向承租方须规定送达截止时间（在2026年 5月21日上午12:00）前向杭交所现场递交《运营方案》及相应资信材料，递交资料人员须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提供授权文件）。其中《运营方案》须密封形式递交，一式陆份（正本壹份，副本伍份）。要求提交的运营方案》及相应资信材料在截止时间之后送达的或《运营方案》未封装的，杭交所有权拒绝接收。意向承租方在递交《运营方案》及相应资信材料后，可在规定送达截止时间前以书面形式撤回。在文件送达截止时间后，意向承租方不得再要求撤回《运营方案》及相应资信材料。
意向承租方递交的《运营方案》须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1)装修方案、效果图；2)经营产品种类：医疗器械、保健护理用品需品种齐全，可以满足患者的需求；承诺药械销售首营品种需经出租方审批同意后方可销售；租赁期内，品种增减，需经出租方审批，销售价格、供应商应在出租方处备案，零售价不高于两定机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采购价及杭州市内其他门店销售价格(提供承诺书);3)运营保障方案：在杭州主城区设有独立的储存仓库，仓库面积不低于5000平米，拥有物流配送车辆不少于10辆，以确保货物配送时效性。如出租方认为相关证明资料仍不能有效证明的，可要求意向承租方进一步提供证明材料。
出租方在2026年5月22日对材料进行评审并向评审通过的意向承租方出具《经营业态确认函》。
取得出租方出具的《经营业态确认函》的意向承租方在信息披露截止日16时前根据《交易须知》要求完成报名程序。
4、意向承租方须书面承诺：
（1）同意在被确定为承租方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携带报名时上传的主体资格证明等相关文件原件至杭交所完成现场确认和签署《成交通知书》、交易记录及《房屋租赁合同》等相关合同文件；并在《成交通知书》、《房屋租赁合同》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交易服务费、履约保证金一次性支付至杭交所指定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将首期租金一次性支付至出租方指定账户。
（2）同意经浙江省中医院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承租方已交纳的履约保证金全部划转至出租方指定账户(户名：浙江省中医院 ；账号：33001616335050009050；开户行：建行杭州之江支行)。
（3）租赁期内，未经出租方书面同意，承租方不得转租或转借、与他人共同使用、与他人联合开发或合作运营等方式进行租赁房屋租赁使用权的转移，亦不得将全部或部分租赁房屋使用权用作担保、抵押、质押或设置其他第三方权利。
（4）承租方如对房屋进行室内外装修，须事先征得出租方的书面同意后，方可施工。此施工如需向政府相关部门报批，可以以出租方的名义申报，但报批、验收工作及费用由承租方承担，出租方应积极予以协助。对于承租方装修、装饰、改善和增设的他物，出租方不承担维修义务。
（5）租赁期间，租赁房屋发生的水、电、燃气、暖气、通讯、收视、互联网、卫生、物业管理费以及房屋、附属物、相关设施设备的日常维修费等所有费用，均由承租方承担，并直接向有关管理单位交付。
（6）承租方经营商品售价不得高于杭州市同品牌门店价格，出租方定期组织市场调研，若发现承租方经营商品价格高于院外同品牌门店售价的，以书面形式通知，第一次发现一项扣除保证金5000元，第二次发现一项扣除保证金10000元，第三次发现直接要求停业整改，如整改无效，出租方有权要求责令退出，后果承租方承担。
（7）若非出租方原因，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时，承租方交纳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先用于补偿杭交所的交易服务费，剩余部分作为对出租方的经济补偿金，履约发保证金不足以补偿的，相关方有权按照实际损失继续追诉：①承租方提交承租申请并交纳履约保证金后在承租期内单方撤回承租协定的。②取得租赁后，不能够在六个月内取得省市级医保资格的。③本项目被用于转包或分包的。④出现经营的商品不按出租方监督管理要求，出租方有权利从履约保证金中罚没承租方违规经营商品销售额2倍的罚金。
（8）承租方承诺药械销售首营品种需经出租方审批同意后方可销售，租赁期内，品种增减，需经出租方审批，销售价格、供应商应在出租方处备案，零售价不高于浙江省药械采购平台集中采购中标价或杭州市内其他门店销售价格。
（9）出租方与承租方的权利义务详见《房屋租赁合同》。
[bookmark: _GoBack]5、本项目房屋交付以附件《房屋租赁合同》样本相关内容为准。
6、本项目承租方须按照以下标准缴纳交易服务费：
（1）若只征集到一家意向承租方的，承租方须支付各年累计租金1%计的交易服务费；
（2）若征集到两家及以上意向承租方的，承租方须支付各年累计租金2%计的交易服务费。
7、若非出租方原因，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时，意向承租方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先用于补偿杭交所的各项服务费，剩余部分作为对出租方的经济补偿金，保证金不足以补偿的，相关方有权按照实际损失继续追诉：
（1）意向承租方提交承租申请材料并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单方撤回承租申请的；
（2）产生符合条件的意向承租方后，各意向承租方在竞价期间均不报价的
（3）在被确定为承租方后未按约定签署《成交通知书》、交易记录、《房屋租赁合同》的或未按约定支付交易服务费、履约保证金的；
（4）意向承租方未履行书面承诺事项的；
（5）存在其他违反交易规则情形的。                    
                        
意向承租方（签章）：
                                                 年   月   日
